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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5/2021_2022__E8_B4_A7_E

4_BB_A3_EF_BC_9A_E6_c30_35970.htm 提单转让的形式 通过

提单的转让或流通，可实现其上所载的货物买卖或转让，使

货物所有权发生转移。 根据“收货人”一栏记载内容的不同

，提单可分为记名提单、指示提单和不记名提单。这三种提

单遵循不同的转让规则。 我国《海商法》第七十九条对提单

的转让规定了三种情形：“提单的转让，依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记名提单，不得转让；（二）指示提单，经过记名

背书或者空白背书转让；（三）不记名提单，无需背书，即

可转让。”提单的核心作用是代替海上货物，转让提单即转

让了提单所表彰的权利。 根据上述规定，提单分为可转让的

和不可转让的两种。记名提单不可转让，指示提单和不记名

提单可以转让。从总体上讲，提单转让与两个环节密不可分

：背书与交付。据此，提单转让分为两种情况，背书加交付

转让和不经背书转让（即交付转让）。交付的含义明确，即

提单的转移占有。指示提单通过背书并交付转让，不记名提

单通过交付转让，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背书的原意为“在

背面”，后引申为指单据的持有人在单据背面书写的行为。

提单背书尚无法律定义，但其涵义大概指提单转让人在提单

背面记载并签名作出由谁或凭谁的指示提取货物的说明。 根

据《海商法》第七十九条第二项规定，背书分为记名背书和

空白背书。这一背书形式专指指示提单。指示提单的性质决

定了指示人背书的必要性。非经合法背书，提单持有人不能

证明其具有提单合法当事人的地位。 提单的记名背书指有权



指示的人在提单上记载自己和被背书人双方的名称，又称为

完全背书。空白背书是指指示人只在提单上记载自己的名字

而不记载被背书人，又称为不完全背书。有权指示的人指提

单正面“收货人”一栏记载的人。有的提单收货人一栏只记

载“凭指示”而没有记载指示人的名字，这种提单是空白指

示提单，有权指示的人为托运人。不经背书转让则包括不记

名提单与记名提单两种。前者表明凭交付该提单可实现转让

。后者无论是否经过背书，其转让都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

实现转让或流通的法律效果。 例如，某记名提单记名的收货

人为Ａ公司，Ａ公司因对Ｂ公司负有其他债务，而在该提单

背面背书，将其在该记名提单项下的权利转让给Ｂ公司，以

抵销其所欠Ｂ公司的债务。后Ｂ公司以提单持有人的名义向

承运人Ｃ公司主张提取货物，但遭到Ｃ公司拒绝。Ｂ公司起

诉至法院，要求Ｃ公司履行交货义务。 该请求最终被法院驳

回，理由在于记名提单根据法律规定是不得转让的，无论其

转让是否经过背书，也不论此一转让的基础关系是否合法。

提单转让的法律效果 可转让提单的流通与普通票据的流通相

比有其特殊的规则，如提单转让不仅转让提单所表明的权利

，同时转让提单所负载的义务，例如在卸货港发生的滞期费

的支付义务等。提单只有作成可转让的才能转让，提单转让

规则保护善意受让人，甚至该受让人无需证明其购得提单或

为其支付了对价；提单则被视为物权凭证或代表类似权利的

凭证，因此提单具有追及力，不管它转让到何人之手，权利

人都可追随提单而主张权利；提单被背书人对前背书人不得

行使追索权。 提单所表明的权利不能实现时，被背书人即最

后受让人仅可直接向承运人主张提单权利，请求损害赔偿，



或依背书转让的基础关系向背书人求偿。提单重视要因性，

提单继受人必须承受原因关系的瑕疵，而不论提单持有人是

否知道；提单与货物并不具有完全或绝对的同一性。 １．提

单转让是提单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 提单转让不仅指提单这

一纸单据本身可以实现从持有人Ａ到Ｂ的转移，更指这种单

据本身的转让可使其所代表的权利也有效地完成从Ａ到Ｂ的

转移。从形式上看，提单转让与票据流通一样，都可以通过

在单据上背书或交付单据进行单据代表的权利的转让。 《海

商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

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这一

规定直接体现了承运人不得以对提单出让人的抗辩来对抗提

单持有人，依据提单记载向承运人主张权利，与提单持有人

的前手权利是否有瑕疵并无关系，这也是提单转让与普通票

据流通一个实质上的区别。例如，承运人在提单注明“运费

预付”时，不能因为托运人实际尚未缴付运费而拒绝向第三

方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也不能因托运人不实申报货物等而

拒绝向提单持有人履行义务。 ２．提单转让的前手权利瑕疵

不影响后手。 美国１９１６年《联邦提单法》第１１１条规

定：“提单流通的有效性不因该流通是作出流通者违背责任

所为，或提单的所有人是因欺诈、事故、错误、威胁、遗失

、窃盗或侵占而丧失提单占有的事实而受损害，条件是受让

提单或后继受让提单的人基于善意支付了对价，而且对违背

责任、欺诈、事故等情形一无所知。” 例如，为结汇方便，

托运人向承运人出具保函，要求承运人就有表面瑕疵的货物

签发清洁提单。承运人据此签发清洁提单，提单从托运人手

中流通至提单持有人手中后，提单持有人发现货物状况与提



单记载不同，遂请求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 承运人以托运人

出具的保函提出抗辩，声称货物在装船时就已有瑕疵。法院

认为，依据《海商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承运人或者代其

签发提单的人签发的提单，是承运人已经按照提单所载状况

收到货物或者货物已经装船的初步证据；承运人向善意受让

提单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第三人提出的与提单所载状况不同

的证据，不予承认，据此判决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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